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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市应急管理局
	
	
	
	
	
	
	
	新增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仪器、设备、装备和器材的，或者未对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行政处罚
	√
	√
	√
	

	2
	市应急管理局
	3454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行政处罚
	√
	√
	√
	
	变更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或者未如实记录安全培训情况的；未按照规定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或者未按照规定组织演练的行政处罚
	√
	√
	√
	

	3
	市应急管理局
	3455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应急预案，或者定期进行演练的行政处罚
	√
	√
	√
	
	
	
	
	
	
	
	

	4
	市应急管理局
	3456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辨识、提出防范措施、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行政处罚
	√
	√
	√
	
	变更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配备监护人员，或者监护人员未按规定履行岗位职责的；未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或者未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或者作业未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的；未按要求进行通风和气体检测的行政处罚
	√
	√
	√
	

	5
	市应急管理局
	3457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作业方案或者方案未经审批擅自作业的行政处罚
	√
	√
	√
	
	
	
	
	
	
	
	

	6
	市应急管理局
	3458
	行政处罚
	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未按照规定进行危险有害因素检测或者监测，并实行专人监护作业的行政处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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